
第 1 頁，共 1 頁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計室通報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 年 2 月 7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報編號：預算科(預算)103015 

 

一、103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於 103 年 2 月 5 日（星期三）總統

令公布，依教育部預算分配通報，103 年度排除通刪的機關

未刪減之數額應列為準備，如有實際需求，應專案報行政院

核定後始得動支，且各單位預算間、通刪用途別科目間，不

得替代。 

二、本署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金國庫撥補資本門部分，統一

配合暫列 4.1%為準備(無條件進位)，請各校填列暫列準備

數，且將暫列準備數分配至 4~12 月。 

三、各校請於 2/10( 星期一 ) 上午 10 點前，至本室網站

http://210.70.125.23/xoops251a/點選「線上填報」功能建置完

畢，俾利彙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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